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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阴历史上第一部《土地志》历经三年耕耘，业已出版

问世，值得庆贺。

本志搜集原始资料600余万字，几经评议修改，五易

其稿，遂纂成近40万字付印。这是江阴土地管理人员辛勤

汗水的结晶，是有关部门、有关人士大力支持的见证，是全

体修志人员艰苦劳动的成果。

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，是不可再生的宝

贵资源。本志以土地为研究对象，立足当代，统合古今，记

述江阴土地资源类型、开发利用现状和使用制度改革等情

况，以求为当前的土地管理工作服务，为今后土地管理事

业的发展提供资料，为江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

挥“土地库’’的作用。

民以食为天，粮以土为本。耕地是土地的精华，是粮

食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。人均耕地较少是中国的基

本国情，而江阴人均耕地只有_6分余，因此，更要“十分珍

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"。编撰本志，意欲让今人和后人

‘了解江阴土地方面的古今概况，知道祖先刀耕火种、屯田

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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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荒的艰辛史实，明白一定要有热爱土地、保护耕地的国

策意识，一定要继承发扬开垦荒地、精耕细作的光荣传统，

一定要树立惜土如金的优良风气，严禁浪费土地的恶劣行

为。

本志遵循良史贵实和存真求实的精神，详今明古，纵

述历史，横分门类，以翔实的资料、专业内在的关联，反映

江阴土地的沧桑巨变，观今鉴古，继承发展，利于当代，传

之后世。

我们在编写过程中，致力于体现江阴特色。对历史上

为开发、保护和研究江阴土地而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，专

门撰写传记，单独设章记述。地籍工作是土地管理的一项

基础工作，多年来，江阴土地管理工作者为之呕心沥血，成

绩显著，城镇地籍调查为江苏全省的试点区，利用实丈数

据和航测资料进行解析地籍成图的成果，获国家土地管理

局科技进步三等奖。据此，“地籍”专章的记述刻意详尽，

其中地籍档案工作较有特色。1 995年10月，江阴土地管

理档案馆在江苏土地管理系统首家通过省国土局和省档

案局的联合验收，达到省二级馆的标准，为此，在篇目设计

中专设《土地管理档案》章，重点记述。在《建置区划》章中

设“城区乡镇"节，突出各镇的土地管理特色，以树立榜样，

推动工作。在《土地概况》章增设“人地关系’’节，记录了江

阴耕地逐年减少，而人口不断增加，人均耕地只有6分余，

已亮出“红灯”，以激发人们务必珍惜土地之情。江阴窑业

较发达，挖废的土地较多，所以将每年落实“复垦、复耕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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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0亩左右列为专目，重点记载切实保护耕地的情况。近

年来，因经济建设飞速发展，征用土地不断增长，而土地后

备资源严重缺乏，“吃饭与建设’’的矛盾更显突出，所以，编

写中突出土地管理措施，以保护“生命线"。

江阴市土地管理局自1987年10月成立以来，经过

10年努力，为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和

国家在土地方面的方针、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。而今21世

纪即将来临，江阴市国土管理局将在中共江阴市委、市政

府的领导下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，依靠

11 3万勤劳的江阴人民，坚持不懈地把各项工作做好，为

加强土地管理，切实保护耕地而锐意改革，奋勇前进!

江阴市国土管理局局长王忠义

1997年10月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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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志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，客观记述江阴土地资源、开

发利用及土地管理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，力求反映时代特点与地

方特色。 ，。

‘

}

二、本志立足当代，统合古今，上限因事而异，下限断至1995，

年，大事记延至1996年。对1962年划归沙洲县的部分，略记至

1961年。 ，一

三、本志以“总述”、“大事记”为卷首，11个专章为主体，“附

录”为卷尾。章以下一般设节、目两个层次。子目以【】表示。述、 ’

记、志、传、图、表、录诸体并用。
” 一

四、本志在行文上，中国共产党简称“中共’’，中国国民党简“

称“国民党"，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“民国”和“新中

国’’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(后)简称“新中国建立前(后)’’或“建

国前(后)"，“文化大革命’’简称“文革"，江阴(县)市为“江阴"等。

’五、本志纪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

元纪年。建国后，一律采用公元纪年j同一节内，重复出现同一年

号，只在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(“大事记”除外)。记述中的“解 ’

，’

放前”、“解放后”，以民国38年(1 949)4月22日江阴解放为界‘

六、本志所录资料采自历史档案、历代志书和社会调查，并

注意吸取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。解放后各项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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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资料为主。
‘

七、计量单位、长度、面积(亩除外)、体积、重量等均以国家

标准计量局颁布的《计量法实施细则》为准。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

位名称则照实记载。 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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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。江阴市位于江苏省南部，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。北滨长江，与靖江市

相望；南近太湖，与锡山市接壤；东连张家港、常熟市；西接常州、武进市。江

阴自晋初设县，已有1700多年建置历史。唐宋时，江阴即为中国对外贸易的

重要港埠，经济、文化比较发达。新中国建立后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江阴

以粮食稳产高产和乡镇工业蓬勃发展著称。1995年，设28个建制镇、524个

行政村，全市境域面积983平方公里①，人口113．72万，国内生产总值

203．6亿元，人均1．8万元。农村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县(市)前列。

江阴自然环境优越。地处北纬31。40734"至31。57736Ⅳ，东经119。597至

120。34730Ⅳ之间，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。温暖湿润，四季分明，光照充足，雨

量充沛。年平均气温15．24℃，日照时数2079．4小时，降水量1056．84毫

米，无霜期225天。境内襟江带湖，河渠纵横，地势平坦，土壤肥沃。平原占

83．15％，山丘占3．97％，水域占12．88％。土壤结构良好，有机质含量高，表

土层深厚，宜于水旱作物生长。北宋梅尧臣咏江阴诗中“江田插秧鹁鸪雨，丝

网得鱼云母鳞”之旬，就是对这个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的生动写照。

土地开发利用较早。江阴考古发现表明，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

代，先民已在周庄陶城、青阳南楼、顾山西坡、石庄高城墩、山观望海墩、市郊

璜塘河畔等地聚成原始氏族村落，繁衍生息，以石锛、石犁、鹿角镐等原始工

具从事农耕，开始种植水稻，并掌握了制陶、织麻、琢玉等手工业技术。3000

多年前，这里的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合，成为先进的吴文化组成部分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江阴地属吴、楚，开始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。其时“土地卑

湿”、“田多恶秽"，相传春申君黄歇开申浦河、黄田港，把水利建设与田地垦

’④1995年9月，全市土地详查面积为988．4024平方公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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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江阴市土地志

辟结合起来。汉初，吴王刘濞在境东开凿盐铁塘。三国时，孙吴在境南实行

屯田。西晋末，北方战乱频仍，人口大量南迁入境，带来先进农业技术和生产

工具，许多荒芜土地得到开发。东晋时，疏通联结长江和太湖水系的锡澄运

河，以利漕运；煮盐、砖瓦等手工业相当兴盛。南北朝时，原侨置在海虞县的

淮北利城县西迁于利浦，为实土。萧梁在境东南筑梁武堰调节水位。隋唐时

期，已形成稻麦两熟复种制，种桑育蚕较为普遍。公元7世纪下半叶，江阴作

为水陆交通要冲，已成长江下游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，北宋王安石有“黄田

港北水如天，万里风樯看贾船。海外珠犀长入市，人间鱼蟹不论钱”的诗句。

南宋绍兴十六年(1146)，朝廷在江阴军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。两宋时期，

江阴的水利兴修、农田开辟大大超过前代。天禧四年(1020)，知军崔立组织

民力开凿横河60里通漕运，疏浚堙废的利港，溉民田数千顷。皇祜三年

(1051)，知军葛闳集粟2万斛疏浚运河40里。人们在江滨、湖畔筑圩营田，

利用江中沙洲从事滩涂围垦。农业的精耕细作形成传统。南宋时，沿江一带

始植棉花，土布生产随之兴起。元时，江阴路总管府设织染局，调集工匠从事

织染生产。明代，农田水利建设续有发展，围圩造地尤显成效。江阴的西南

部为芙蓉湖洼地，宋以前澄波干顷，后逐渐湮塞为田，但一遇水潦，辄复淹

没。明宣德六年(1431)，江南巡抚周忱立足三吴全局，筑“鲁阳五堰”以捍上

水；开黄田诸港以泄下流，于是芙蓉湖浅处皆露，筑堤成圩7300亩，原“不麦

之地”成为每亩收粮“一钟”(640升)的良田。江阴东南乡棉花、土布交易市

场形成，棉织产品远销“青、齐、豫、楚”等地。清代，东北沿江沙洲发育加快，

水流动力结构改变，滩涂围垦造地，沙田筑坝治坍，成为江阴农田水利工程

的重点，260多年间共增沙田17．3万亩。农村纺纱织布、种桑育蚕成为农家

主要副业。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、三十四年华澄布厂、利用纱厂的创办，开

江阴近代工业之先河。民国前期规模性的滩涂围垦基本结束。至民国24年

(1935)，全县土地绝大部分得到开发利用，剩下的官民荒地不足耕地的

4％。江阴历史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得益于土地的开发利用，但受封建土地

所有制束缚，开发利用的基础较为薄弱。民国期间，内忧外患，水利失修，旱

涝灾害相继，农业生产萎缩不前。
’

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政府趋利避害，标本兼治，江阴的土地开发利用取

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：50年代，整治骨干河道，形成水利网络；60年代，发展

电力灌溉，低洼圩区兴建排涝泵站，高亢地区开浜引水入腹；70年代，平田

整地，沟渠配套，实行山水田林路村综合治理；80年代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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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作业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；90年代，建设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和高标

准基本农田保护区。1949----1995年，全市累计完成土石方3．64亿立方米，

投入资金6．07亿元，建成符合抗洪标准的江港圩堤403．92公里，拓浚骨干 j

河道32条、乡村河道145条。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达58．5万亩，有林地

面积4．79万亩。 ·

‘，。，。
一 j

’

． ，． o‘
，“ ． ，．

江阴素称“财赋重地”。土地赋税是历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。“江南财

赋甲于天下"。在宋时即有“苏、常熟，天下足”美誉的常州府，江阴是提供财 ，，

赋较多的县份。如明万历十年(1582)，江阴夏税秋租合米麦179849石，占常

州府8县应纳总额761347石的23．6％。江阴历代主政者出于“任上作贡’’，

重视土地登记，形成的地籍簿册藏于架阁作为征收田赋的根据。较著名的如

始于明初以户为主，详列丁口、田产及应负赋额的“黄册’’；以田为主，分号详

列面积、地形、四至、土质及业主姓名的“鱼鳞册"，为后代所沿用。清咸丰十

年(1860)，太平军攻占江阴，图册付之一炬。同治五年(1866)再行清丈土地，

发执业田单以凭管业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，江阴地主、商绅大量兼-，

并土地，“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”、“贫民之食于富者十室而九"；许多

官田以低额由土豪劣绅承租，再以高额转租与农民。“赋从租出”，即使大灾

之年，佃农颗粒无收，地主和官府相勾结，用“逾期加息”等办法苛征逼租。军

阀混战粮糈不断勒征。国民党为充内战军饷征借粮，竟以5年后田赋作抵。

30年代，虽有土地立法，设有县级土地管理机构，但在施行土地清丈、土地

登记中阻力重重，于日军入侵时无形停顿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江阴地政部门

继续做了一些土地评价、地籍管理工作，终因政治腐败、经济恶化难以为继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江阴的土地管理揭开了新的一页。。

， 土地管理逐步深化。1950年9月"-1951年9月，在全县农村进行土地

改革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，没收、征收土地314766．64亩，分给无田少地农

民。1952年起，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。1956年，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，

实现农村土地权属从农民土地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。1969年，宣布

城镇土地属国家所有。至此，土地公有制全面确立，为工农业生产及城乡建

设用地创造了良好条件，土地的集约经营、规模开发和综合利用成果随处可

见。土地赋税，在解放初通过整理赋籍，革除旧的田赋制，改征农业税，贯彻

合理负担按常年产量计征。农业合作化后，由集体依率纳粮交税。1961年中

央调减农业税的负担，自此，江阴农业税的负担基本稳定在2555．5万公斤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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